
《济南市社会民生专项管理办法（试行）》

政策 解读



目录 CONTENTS

一 起草背景

二 支持重点领域和方向

三 支持范围

四 实施期限和资金支持方式

五 管理程序



起草背景

济南市社会民生专项（以下简称“社会民生专项”）自

2015年实施以来，一直没有专项管理办法，2019年起社会民

生专项实行后补助管理，项目的管理要求和方式有了新的要求，

没有明确具体的专项政策作为管理依据。根据我市全面深化科

技计划管理体系改革等相关工作要求，结合市财政局市级资金

支出项目必须有专项管理办法的要求，制定本办法。



支持重点领域和方向

支持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生态环境、碳达峰碳中和、城

市品质提升、公共安全等领域技术研发，支持具有导向作用

的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应用，支持开展重点领域先进适用技术

的综合集成和示范应用。



支持范围

支持济南市辖区内企业单位申报，鼓励用户企业牵头联合高校、

科研院所以产学研合作的形式申报。

不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单位牵头申报。



实施期限和资金支持方式

实施期限一般为3年，支持资金实行后补助方式。



管理程序

发布通知 提交申请 评审立项

签订合同书项目实施
综合绩效评
价（验收）



1.发布通知。市科技局根据全市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和经济社会

发展年度重点技术需求任务，提出社会民生专项支持的重点领域

及方向，向社会公开发布申报通知。

2.提交申请。申报单位按照申报通知要求，编制并提交项目

申请材料。项目申请材料应当包括项目主要研究方向、考核指标、

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经费预算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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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审立项。市科技局对各单位提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将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纳入待评项目库并按规定组织专家评审和

现场考察，根据评审综合得分择优提出拟立项支持项目名单，经

相关审查、局党组研究、公示无异议的，正式下达立项文件。

4.签订合同书。项目承担单位在规定期限内组织签订项目合

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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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实施。项目承担单位按照项目合同规定要求自行筹措资

金，积极组织实施技术创新活动。

6.项目变更、终止或撤销。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受市场、技术、

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确需变更合同指标的，应在项目执行期结束

前6个月向市科技局提出申请。对无法按期完成任务指标确需延期

的，项目承担单位应在合同期满前3个月内向市科技局提出延期验

收申请。项目延期只能申请一次，且延期一般不超过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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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综合绩效评价（验收）。市科技局现场组织开展项目综合

绩效评价（验收）工作。对综合绩效评价（验收）通过的项目，

市科技局按不超过第三方审计项目总研发投入的50%确定后补助

资金，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对综合绩效评价（验收）结题或不通

过的项目，市科技局不再给予后补助支持。

8.监督检查。市科技局对弄虚作假、伪造成果、骗取财政资

金等科研失信和违规违法行为，将会同有关部门予以严肃处理。

管理程序


